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

2024年度“彩云博士后计划”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省委和省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厅局，各人民团体，各大专院校、

省属各企事业单位、驻滇单位，各州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，各博士后站设站单位：

根据《“彩云博士后计划”实施细则》（云人社通〔2023〕2号）、

《云南省博士后工作管理细则》（云人社通〔2023〕30号），为做

好 2024年度“彩云博士后计划”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:

一、申报项目及条件

（一）意向培养资助

2023年 9月 1日至 2024年 8月 31日期间，博士毕业与我省

设站单位签订进站协议的非在职博士后研究人员。

（二）非在职博士后资助

2023年 9月 1日至 2024年 8月 31日期间，进入我省博士后

科研流动站或科研工作站，且符合重点产业需求的非在职博士后

研究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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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在职博士后资助

2023年 9月 1日至 2024年 8月 31日期间，进入我省博士后

科研工作站的在职博士后研究人员，依托研究项目申报。

（四）出站留（来）滇补贴

2023年 1月 17日以后出站，并在出站后一年内与我省企事业

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，协议全职在云南工作 3年及以上

的非在职博士后研究人员，含我省出站和省（境）外出站非在职

博士后研究人员。

（五）工作站招收资助

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设站单位按在 2023年 9月 1日至 2024年 8

月 31日期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数量进行申报。

（六）博士后创新项目支持

1.申报条件。2023年 9月 1日至 2024年 8月 31日期间，进

入我省博士后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，围绕我省重点产业和基础研

究等领域申报创新项目支持。

2.申报规则。符合条件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分资助等次进行申

报，其中一等资助金额不超过 30万元、二等资助金额不超过 15

万元、三等资助金额不超过 5万元。申报人员根据自身情况，选

择一个等次进行申报。

3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报博士后创新项目支持：

（1）申报项目已获得过财政经费资助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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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同一站，已获得“彩云博士后计划”创新项目支持或获

得在职博士后科研项目资助的；

（3）采取更改已获得财政支持项目名称或部分内容等“改头

换面”方式申报项目的。

申报上述支持项目的人员（除留来滇工作的博士后研究人员）

在本年度资助结果发布之前出（退）站的，不予资助。

二、申报流程

2024年度“彩云博士后计划”通过“云南省专业技术人才管

理服务信息平台”（https://hrss.yn.gov.cn/zjgl/）进行申报。

（一）申报方式

博士后研究人员或单位负责人，通过互联网访问“云南省专

业技术人才管理服务信息平台”，注册登录后在信息平台“博士后

工作”栏目选择“彩云博士后计划”项目进行申报。按要求完成

信息填报并上传相关附件后提交设站单位初审。

相关操作请到网站平台首页→帮助中心→系统操作文档中下

载“彩云博士后计划申报操作指南”。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4年 10

月 27日。

（二）审核推荐

各设站单位（用人单位）通过互联网访问“云南省专业技术

人才管理服务信息平台”，对申报人及相关支撑材料进行审核，提

出推荐意见后提交至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单位审核推荐截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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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为 2024年 10月 31日。

三、确定资助人员

“彩云博士后计划”相关项目，按照项目支持条件采取不同

方式确定资助人员。其中意向培养资助、出站留（来）滇补贴、

工作站招收资助通过审核材料、研究讨论等方式，依规审核认定

资助人员；非在职博士后资助、在职博士后资助、博士后创新项

目支持通过审核材料、现场答辩、专家评审等方式评审确定资助

人员。

四、结果公示

资助名单在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公示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强化工作责任

各单位要广泛宣传、积极组织申报。对申报人员的资格条件、

支撑材料严格审核，对不履行职责、审核把关不严的单位予以通

报批评，情节严重的承担相关责任。

（二）落实申报要求

申报人员及相关单位，严格按照申报条件及系统提示，上传

相关材料。单位推荐意见按系统提供模版要求提交，申报人的申

报项目相关材料必须为非涉密信息，如出现违规申报涉密项目、

上传涉密信息等情况，申报人员及有关单位自行负责。

（三）把握时间节点



— 5 —

申报人员及相关单位要在申报时间内进行申报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2024年 9月 1日以后进（出）站及留（来）滇工作的博士后

研究人员在下一年度申报。

（四）记录诚信承诺

申报人在提交申报材料时应同时签订个人承诺书，对申报材

料的真实性等进行承诺。承诺不实的申报人，在站期间不得申报

“彩云博士后计划”相关资助，情节严重的记入诚信档案库，记

录期为 2年，作为以后申报相关人才项目的重要参考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翟明俊 0871-63639846 0871-63639843

网络申报技术支持：0871-65836836 0871-65353824

0871-65862043

附件：1.申报人承诺书（模版）

2.审核推荐意见（模版）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4年 10月 14日


